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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8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编号：临 2014-054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此次日常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该日常关联交易是维持公司

主营业务正常运营并实现利润所必需的，并遵循了平等、自

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因本公司无供水管网资源，公司生产的自来水需要通过控股股东

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集团”）来销售。 

本公司于 1998 年 4 月及 2002 年 12 月与武汉市自来水公司签订

了《自来水代销合同》（以下简称《代销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 

2003 年，根据武汉市人民政府的决定，武汉市的水务资产进行了重

组，将公司原控股股东武汉三镇基建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更名变更登记

为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同时注入武汉市自来水公司、武汉市城

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武汉市自来水工程公司和武汉市给排水工程设

计院有限公司等资产。水务集团成立后，依法注销了武汉市自来水公

司的企业法人资格，并依法承接了原武汉市自来水公司的一切债权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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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对外签订的所有合同和协议及其他法律责任。由此，公司代销自

来水的交易对象由原武汉市自来水公司改为水务集团，公司的自来水

代销业务由非关联交易转变为关联交易。（详情见 2003 年 7 月 19 日

《上海证券报》刊登的“公司重大事项公告”）。 

《代销合同》的有效期为 50 年（1998 年 4 月 17 日至 2048 年 4

月 16 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14 条的规

定：“上市公司与关联人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期限超过三年的，

应当每三年根据本章的规定重新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因

公司上次履行此日常关联交易的审议和披露程序至 2014 年 12 月 29

日即满三年，所以需重新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 

该议案已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贤兵、周强、王静回避表决，其它六位非关联

董事一致通过。该议案尚须提交 2014 年 12 月 29 日公司 2014 年度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关联股东水务集团将放弃行使在此次股东大

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该议案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唐

建新、汪胜、杨开就该议案出具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与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自来水代销合同》

现仍执行原非关联交易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内容，其交易实质未发生任

何变化，说明此关联交易对交易双方是公平、公正的，符合交易双方

的利益； 

2、此次审议的《自来水代销合同》符合公司经营现状，有利于

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可持续发展；其交易价格由原非关联关系下

签订的合同约定，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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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对该关联交易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4、同意此关联交易行为。 

前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及执行情况如下表： 

关联交易类型 
2011 年 

（元） 

2012 年 

（元） 

2013 年 

（元） 

2014 年预计 

（元） 

自来水销售 157,784,904.98 161,131,362.32 165,839,707.37 167,027,458.41 

自来水代销费 6,311,396.20 6,445,254.49  6,633,588.30 6,681,098.35 

上表中，2014 年数据为公司对该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预测数

据，具体金额以公司未来披露的 2014 年度年报为准。 

公司预计 2015 年自来水销售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16761.65 万元，

自来水代销费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670.47 万元。同时由于公司供水区

域基本固定，供水服务人口及供水需求相对稳定，因此公司预计上述

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在 2016 年、2017 年不会出现较大波动，预计公司

2016 年、2017 年自来水销售关联交易金额每年约 1.6-1.7 亿元，自来

水代销费关联交易金额每年约 600-700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水务集团持有本公司 55.17%的股份，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的规定“直接或间接

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据此，水

务集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王贤兵 

企业类型：国有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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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170 号 

注册资本：8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3 年 2 月 17 日 

主营业务：道路、桥梁、给排水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与经营管

理；建筑装饰材料、建筑机械批发兼零售；住宿及餐饮（仅限持证的

分支机构经营） 

实际控制人：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水务集团于 2002 年 10 月由原武汉市自来水公司、武汉市城市排

水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组建而成，主要负责武汉市主城区（除青山区）

供水和污水处理的建设和运营管理。水务集团所从事的供水业务包括

从水源取水、自来水净化到输配水管网完整的供水业务产业链，日综

合供水能力 337 万吨，在供水能力、资产规模、技术装备、企业管理

和经济技术指标等方面，均处于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水务集团总资产 1,448,121.39 万元，净资产 553,536.06

万元，营业总收入 249,880.41 万元，利润总额 14,474.83 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该日常关联交易为水务集团以代销的承销方式销售本公司宗关

水厂、白鹤嘴水厂的自来水产品，代销价格为每立方米 0.55 元，同

时本公司按照自来水销售费用的 4%作为代销费支付给水务集团。该

日常关联交易系水务集团承接原武汉市自来水公司《代销合同》及相

关《补充协议》所形成的，交易行为仍按原《代销合同》的主要内容

执行，其交易实质特别是交易价格未发生任何变化，为原合同双方基

于生产成本、财务分析、经济效益及承受能力等因素综合考虑后由双

方协商确定。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5 

因公司仅有自来水制水资产，无供水管网等其他资源，只能依靠

水务集团的管网进行自来水产品的销售以实现公司的供水收益，所以

该日常关联交易是维持公司供水主营业务正常运营并实现利润所必

需的，符合公司经营现状，有利于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可持续发

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该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与原武汉市自来水公司（现武汉市水务集

团）在原非关联交易的情况下签署的，并且现在仍执行原合同内容，

其交易实质、交易价格未发生任何变化，该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影

响本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13 日 


